请款函

青岛融创建晟投资有限公司：
您好：
双方合作以来，合作顺畅、愉快！我司将保持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，积极维护双方合作关系。
按照2019年10月签订的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[康正合字[2019]296号]，根据合同约定，我司向贵司申请支付本次评估估价服务费20万元（大写：贰拾万元整），相应发票已递交贵公司。
烦请按合约约定及公司流程予以办理付款事宜，账户信息如下：
户  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行    号：交739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
电    话：82253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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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19年11月11日
